
二仁溪河道廢棄物清理計畫第二期專案計畫大事紀 

  

 113 年 12 月 3 日 環境部環境管理署(下稱環管署)函請本府提送二仁溪河道廢

棄物清理實施計畫第二期計畫書，俾利辦理提送行政院審議

核定作業。 

 113 年12月 12日 環管署召開研商二仁溪河道廢棄物清理中央專案補助經費會

議，請本局提供本市+高雄市清理經費預估方案。 

 113 年12月 19日 參加 2024 全國非政府組織 NGOs 環境會議，本局說明本計

畫預計清理二仁溪河道 4 處場址廢棄物(3 處位於臺南、1 處

位於高雄)，清理期程約 4 年(含專案管理)。 

 113 年12月 23日 提送二仁溪河道廢棄物清理第二期補助經費計畫(包含 A~D

場址)予環管署審查。 

 114 年 1 月 14 日 環管署召開二仁溪河道廢棄物清理第二期專案計畫工項確認

會議。 

 114 年 2 月 4 日 環管署函送二仁溪河道廢棄物清理第二期專案計畫（草案）

至行政院審查。 

 114 年 2 月 11 日 國發會函請本府及相關單位針對二仁溪河道廢棄物清理第二

期專案計畫（草案）提供意見。 

 114 年 2 月 17 日 函覆國發會本府無意見，惟為利招標，建議經費一次編列及

核定預算，分年核撥補助款。 

 114 年 3 月 21 日 環管署檢送國家發展委員會審查「二仁溪河道廢棄物清理第

二期專案計畫」草案意見 1 份，請本府彙整高雄市說明後進

行回復併同修正計畫，以利彙整提報國家發展委員會續審。 

 114 年 3 月 26 日 本府檢送國家發展委員會審查「二仁溪河道廢棄物清理第二

期專案計畫」草案回覆意見 1 份予環管署審查。 



 

 114 年 4 月 1 日 環管署針對本府提送「二仁溪河道廢棄物清理第二期專案計

畫」草案回覆意見，有關各部會意見，請本府重新評估營建

廢棄物之清理方式。 

 114 年 4 月 7 日 本府於依據各部會審查意見，修正二仁溪河道廢棄物第二期

專案計畫中四處場址之紅磚、石塊經分選後委外處理，並進

行意見回復併同修正計畫送環管署審查。 

 114 年 4 月 8 日 參加 2024 全國非政府組織 NGOs 環境會議。 

 114 年 4 月 16 日 環境部環境管理署檢送「2024 全國非政府組織（NGOs）環

境會議紀錄」會議結論：二仁溪河道廢棄物清理第二期專案

計畫，環境部前已提送行政院審核，經國發會彙整相關機關

意見後，函請環境部依所提意見進行回復併同調整後之計畫

在送該會續審，環境部將盡速將修正後計畫送國發會審核，

待核准後補助經費由臺南市政府統籌執行後續清理作業；涉

及河川公地施工許可審核事宜，屆時請經濟部水利署提供協

助。 

 114 年 4 月 18 日 監察院函請本府於 114 年 8 月 31 日前提供「二仁溪河道廢

棄物清理第二期專案計畫最新進度」。 

 114 年 4 月 21 日 環境部檢送「二仁溪河道廢棄物清理第二期專案計畫(草案)」

修訂 1 版予國家發展委員會審核，並副知本府。 

 114 年 5 月 16 日 國家發展委員會檢陳「二仁溪河道廢棄物清理第二期專案計

畫」草案一案，綜整審議意見予行政院秘書長。 

 114 年 7 月 18 日 環境部檢送行政院「二仁溪河道廢棄物清理第二期專案計畫」

核定函及核定本各 1 份。 


